
槍砲彈藥刀械報請查驗核發證照申請書 
報驗項目名稱 單位 數 量 程式、規格、尺寸、號碼、特徵概述 

武士刀 1 枝 
刀柄長：15公分、刀刃長：35公分、

刀刃單面開鋒 

以下空白    

    

許可購置、製造、進口、持有機關文號 108年10月17日南市警保字第1080123456號 

持 有 日 期 108年 10月 21日（實際持有刀械日期） 

附件 

 前開報驗槍砲彈藥刀械。 

 原許可文件影本 1份。 

 檢附購置刀械之發票及向財政部 000關提領物品艙單影本各1份。 

 檢附委託代理進口公司（工廠）交付刀械證明1份。 

實物置放於    ，因數量繁多，未便隨文檢附，請派員至現地查驗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此致 

       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00分局 00分駐（派出）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王大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址：臺南市 00區 00路 00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:6335678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R123456789 

  中    華     民    國    108   年   10   月   21  日 

附註 

本申請書適用於下列各種申請事項： 

一、機關（構）、學校、團體購置使用槍砲、彈藥、人民購置使用魚

槍、人民或團體持有刀械之查驗。 

二、製造供外銷槍砲、彈藥主要組成零件之查驗。 

三、進口、製造魚槍之申請核發查驗證。 

四、原住民或漁民自製獵槍或自製魚槍之查驗。 

 

視個案填寫 

王 
大
明 

由申請人

親筆簽名

並加蓋私

章。 


